
4.開發-資訊系統維護服務單 1.2 

行政院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 
資訊系統維護服務單 

表單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

系統名稱： 

申請單位： 申請日期： 

需求項目 □系統資料維護(系統無提供維護介面)     

□系統資料下載(系統無提供下載介面) 

□系統程式錯誤維護(出現錯誤訊息視窗)─此項需求請直接將服務單遞交資訊系統管理人 

□系統功能錯誤維護  

□硬體維修(硬體安裝、維護等) 

※系統功能新增/修改請改填寫「應用系統變更申請紀錄表」 

描
述
需
求
內
容 

(申請人填) 

 

 

以
上
由
申
請
單
位
填
寫 

申請單位核章 
 

□系統負責單位： 

□系統負責單位同申請單位者，下列可免填寫免核章 

審
查
意
見 

(系統負責人填) 

 
 

是否同意進行維護：□同意 □不同意 

以
上
由
負
責
單
位
填
寫 負責單位核章 

 

系統管理單位收件時間： 

審
查
意
見 

(系統管理人填) 

 

 
 

 

通知廠商時間： 廠商到場時間： 廠商完成時間： 

以
上
由
管
理
單
位
填
寫 處

理
情
形 

(廠商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新增程式支數：                  

異動程式支數：                 

實際服務工時：_______________ 

實際完成日期：   年   月   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廠商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

申請單位確認核章  

管理單位確認核章  

備註： 

一、 系統維護需先會系統負責單位同意後，始得送系統管理單位辦理。 

二、 維護需求若不屬系統維護合約範圍內，請申請單位依行政程序另案辦理。 

三、 員工應遵守本局資訊安全政策，如屬機敏性資料請勿填寫。 

密等：普通


